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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沪闵府复字（2024）第 1936号

申请人：杨某

被申请人：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

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作出的沪公闵

（杜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01176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以下简

称《处罚决定书》）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于同

年 8月 2日收到上述申请并于 8月 7日依法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其系上海市闵行区某按摩店（以下简称案涉按摩

店）的收银员，其认为被申请人对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充

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，其请求撤销《处罚决定书》。

被申请人称：2024 年 7 月 10 日 21 时许，其对案涉按摩店

检查时，发现该按摩店存在涉黄嫌疑，另查获涉案嫌疑人多名。

其经调查后认定申请人实施了容留他人卖淫的违法行为，其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治安管理处罚

法》）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于同年 7月 11日作出《处罚决定书》，

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。综上所述，其作出

的《处罚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正确，程序合法，请依法予以维持。

本机关经审理认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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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，2024 年 7 月 10 日 21 时许，被申请人民警在对案涉

按摩店检查时发现该按摩店内存在涉黄嫌疑。后被申请人立案，

对涉案相关人员依法传唤并进行询问，制作询问笔录。经调查，

申请人在询问笔录中称，其只是案涉按摩店的前台收银，对店内

的服务项目是否存在“手推”、“打飞机”的情况不清楚。就其

与他人聊天记录中所提到的“指滑”、“打飞机”等聊天内容，

其亦表示没参加过培训，不清楚什么意思。其称其知晓该场所有

风险，但不会多管多问，老板让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其称手环不知

道是谁买的，手环是给技师戴的，如果有警察来检查就按遥控器

提醒技师，手环会震动提醒；乔某（案涉按摩店员工）在询问笔

录中称，案涉按摩店有“手推”项目，其负责找技师、接待客人，

申请人负责收银和店里的运营，一般其都是听申请人的，申请人

叫其做什么其就做什么。平时店内有一部手机放在前台由申请人

保管，申请人在美团和大众点评等平台上和客人聊天招揽客人，

其有时候也会用该手机和客人聊天招揽客人。申请人也知晓店内

有“手推”项目，技师完成项目后有提成，提成找申请人领取；

王某（案涉按摩店技师）在询问笔录中称，申请人是店里的前台，

负责收钱和给技师戴表，表是一个黑色塑料的像手表的东西，其

觉得这个表就是在公安检查的时候起到提醒的作用。事发当日民

警到场后，其和申请人蹲在一起，申请人就示意其把戴表的手背

到后面然后她就把这个手表解开，后来其发现该手表被扔在地

上。就店里的项目其知道就只有 498元的“打飞机”。其当天是



3

临时被叫过来帮忙的，就上了一次钟；顾某（事发当日案涉按摩

店内顾客）在询问笔录中称，其当日和朋友来到案涉按摩店，申

请人介绍了 498的项目，具体内容没说但表示会让其满意，其听

出来包含色情项目就有点害怕，其就问安不安全，申请人告诉其

比较安全不要害怕，意思是他们会叫人看好点内外情况的。后其

进入房间等了一会就有女技师进来，后让其脱掉衣服只剩内裤进

行按摩，进行正面按摩时技师用手抓其生殖器来回套弄，直至其

射精。结束后其和朋友结完账出门时便被便衣警察抓获。经上述

调查后，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实施了容留他人卖淫的违法行为，

故其经处罚事先告知、陈述申辩复核等程序后于同年 7月 11 日

依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作出《处罚决定书》，

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，后将《处罚决定书》送

达申请人。

被申请人为系争行政行为提供了《行政立案立案登记表》

《当场检查笔录》《询问笔录》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》《行政处

罚复核表》《处罚决定书》、辨认照片、申请人手机截图照片等

证据，本机关对上述证据与事实予以审查确认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

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。

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条的规定，被申

请人具有作出本案争议《处罚决定书》的行政职权。《治安管理

处罚法》第九十九条规定，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，自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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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；案情重大、复杂的，经上一级公安机

关批准，可以延长三十日。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，不计

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在受案后于法定期限

内作出《处罚决定书》，符合上述规定。

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规定：“引诱、容留、介绍

他人卖淫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

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”本

案中，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证明申请人实施了容留他人卖

淫的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系争《处罚决定

书》的行为，并无不当之处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其所作的行

政处罚决定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该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

实不符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4年 7月 11日作出的沪公闵（杜）行罚

决字〔2024〕01176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海

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9 月 18 日


